SRR IE s SRS I N S P
1144 & 3% %6555
R 2, JAMES KEVIN RAMAKER

PRER NI A & RER
A I A Eip BT
3 2 BRERERNG ISP

FE ANTEA hRFE T

IR EARREREELEIM G AT AT ARII4EG

P2UR Z AR S B AT
R

R 2 B 2 T2 L EM G AFII2E112 26p 427 7

A o

IR oA AR
I§z22d

- T RAOFTHEFEFFR > REEY R d ERARLD
PO e ETERE ST AR 2P F %213 0
TFH2 AP BRFTEFFRR 2 RhENHRE LT
J@wﬁ%iiﬁwﬂ’@ﬂi%ﬁ“RAT%9?£ﬁé

B 208 E R ST F068TH 3 T & o 2FB) o &
LR Ee H I BB TFEFELL TG A
iii@%%ﬂ%&’ﬁﬁﬁ?@%??ﬁii

!
B2 2Fen > g dhi2 FAR T RN § TE
= =]
£



=

|

4

iy

J

5 o=

i
J
FANE

23 By ¥ 'EFHERLT, FREEZRL S
5%1’1JWBR§Hmﬁ4”%Bij. 2#117% 25p 4 >
NEHEBBTERBREEZ AL EFTRLOTEEEL L > K
ME NP LAV TER] Fo o RS EFL T %
TAP 0 Ry XmRAA2ZEEREIE L LL”%;FHFM
ERH2FF LT Gp112811726p 427 3 5F > T8
ol ~ %138 977 o
WA RN T HREAD P DI AABRL IR TRED AWM
;ilo

RFGR2LFFER A TR ARAALF R JIEH 0 R

AT AP TR AERAAZ R E > BRI EM G 5T

TP REABEIGREAZEY 2R 23 2 X 2R E S
4

ERRIAN I #@’ﬁﬂﬁmﬂﬂﬁi% Fas o=
REEMOGZ TS EAPA RAE AP 20 g £
=T 2 p e 0 @ p e F IR R 2
TEBERANEFDNZEF24T F2 R T IHRAFINZ 7 E3 22
B WA E LR R ) B 22 BN
%o 1 ﬁ@i%W#;é7$:;¢k%é’ﬂﬁi%i’
e AR 32 Fn T 0 WiEd A2 22 FEM G
WA '%i;i,—'ﬁ » A & %ﬁ&ifﬁ?ﬂirﬁ‘g‘/ (BB iZ
Feb2# 5 F F % 12408 - 95#F B 5 F 3 % 28918548 7 &
B) o AERALAEAFFEELETM G 25 4 japs
SERLERA OB REET S EE (R AREFIT -
m#%ﬁéﬁ)’ﬁﬁﬁga%ﬁiiiE%%ﬁ@ﬁlw
o RA2AFTEIALEFLE 2T 2 E RG> L FRR
% E R RATE 3 ez H ii%@’{ﬁ%%ﬂé

Jxﬁiﬁ%
FA2ART 0 p g R Z R AIE
TRFEAE B EARZEF *?é?*’éﬁéﬁpi% £
WAL 3 EAHNRGAIRLEF 0 AP E F
2z Avo AT IPREAY P A IS AR NER L



RF o FH FIIE 20T NFFFRE 52800 % 198 o X o
§§3iﬁaﬂﬁxé HEF P o AhEwdhik FRHREKNFE
iﬁEkié‘ﬂ%?ﬁﬁﬁ ﬂ‘@%iﬁfﬁﬁ%ﬁi

4‘}#1‘4‘:'1?'@\.‘.5\‘ f‘f' F'\-‘*}'%' r'\——q =

E11726p 423 F o 27 e o B A3 o

T AREEE PR R CTRAGIE S 2 BRELCT
o P R B ET AR £7 - - i b A
o

AR R L R A E R R8I

i £3 A 7] 114 & 6 3 30 0

REF- 2 P OEkE

DRI NGY: 3

Aotk B SRS 20 PP b AFRAE S PR o de

%

EERFFRACY IR o - HSRIRFHAY 0 FRIARE D

bt LTRSS W 3R o
f®E % ®W 114 & 6 7 30 p
Fer Rt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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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JAMES KEVIN RAMAKER




訴訟代理人  賴苡安律師
複代理人    呂柏寬律師
被      告  法柏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宇宣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 條定有明文。是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為原告或被告，除有上開法條所定之情形外，原則上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應訴（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8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其業已終止與被告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訴請確認兩造間董事之委任關係不存在，核其性質應屬公司與董事間之訴訟，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倘無股東會所選任之人，自應由被告公司之監察人孫宇宣代表被告公司應訴，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其曾簽署「董事願任同意書」，同意擔任被告公司董事，任期自民國110年4月26日起至112年11月25日止，於任期屆滿後即當然解任，不再具有被告公司董事身分，然被告公司迄今仍未辦理董事變更登記，致兩造間委任關係存否不明，原告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此訴請確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次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過去之法律關係，固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惟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之情形而言；倘過去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尚存爭議者，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95年度台上字第28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已不存在，惟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上仍將原告登載為董事（見本院卷第31頁、限制閱覽卷宗），堪認兩造間就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否仍不明確，原告是否為被告董事之地位存有不安狀態，並得以確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之判決除去該不安之狀態，是原告對被告提起本訴，自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四、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
　　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
　　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董事願任同意書、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原告之辭職信件影本等件為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加以否認或爭執，本院審酌前揭書證，認原告之主張均為真實，兩造間業已發生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效力，至被告是否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已非原告所得置喙，亦不影響其與被告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業已消滅之事實。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業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JAMES KEVIN RAMAKER





訴訟代理人  賴苡安律師

複代理人    呂柏寬律師

被      告  法柏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宇宣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

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

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

    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 條

    定有明文。是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為原告或被告，除有

    上開法條所定之情形外，原則上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

    應訴（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8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

    件原告係主張其業已終止與被告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訴請確

    認兩造間董事之委任關係不存在，核其性質應屬公司與董事

    間之訴訟，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倘無股東會所選任之人，自

    應由被告公司之監察人孫宇宣代表被告公司應訴，合先敘明

    。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其曾簽署「董事願任同意書」，同意擔任被告公

    司董事，任期自民國110年4月26日起至112年11月25日止，

    於任期屆滿後即當然解任，不再具有被告公司董事身分，然

    被告公司迄今仍未辦理董事變更登記，致兩造間委任關係存

    否不明，原告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此訴請確認兩

    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等語，並聲

    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次按

    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即

    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過去之法律

    關係，固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惟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

    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

    不復存在之情形而言；倘過去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續

    至現在尚存爭議者，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最高法院52

    年台上字第1240號、95年度台上字第2891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已不存在，惟被告公司

    變更登記表上仍將原告登載為董事（見本院卷第31頁、限制

    閱覽卷宗），堪認兩造間就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否仍不明確，

    原告是否為被告董事之地位存有不安狀態，並得以確認委任

    關係是否存在之判決除去該不安之狀態，是原告對被告提起

    本訴，自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四、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

　　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

　　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

    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董

    事願任同意書、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原告之辭職信件影本等

    件為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

    書狀加以否認或爭執，本院審酌前揭書證，認原告之主張均

    為真實，兩造間業已發生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效力，至被告

    是否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已非原告所得置

    喙，亦不影響其與被告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業已消滅之事實

    。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112年1

    1月26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業經審酌

    ，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55號

原      告  JAMES KEVIN RAMAKER





訴訟代理人  賴苡安律師

複代理人    呂柏寬律師

被      告  法柏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宇宣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司與董事間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股東會亦得另選代表公司為訴訟之人，公司法第213 條定有明文。是公司與董事間訴訟，不論為原告或被告，除有上開法條所定之情形外，原則上應由監察人代表公司起訴或應訴（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687號裁定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其業已終止與被告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訴請確認兩造間董事之委任關係不存在，核其性質應屬公司與董事間之訴訟，揆諸前揭法條規定，倘無股東會所選任之人，自應由被告公司之監察人孫宇宣代表被告公司應訴，合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其曾簽署「董事願任同意書」，同意擔任被告公司董事，任期自民國110年4月26日起至112年11月25日止，於任期屆滿後即當然解任，不再具有被告公司董事身分，然被告公司迄今仍未辦理董事變更登記，致兩造間委任關係存否不明，原告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此訴請確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次按法律關係之存在與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之規定提起確認之訴；過去之法律關係，固不得為確認之訴之標的，惟所謂過去之法律關係，係指過去曾經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因情事變更，現已不復存在之情形而言；倘過去成立或不成立之法律關係延續至現在尚存爭議者，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95年度台上字第289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已不存在，惟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上仍將原告登載為董事（見本院卷第31頁、限制閱覽卷宗），堪認兩造間就董事之委任關係存否仍不明確，原告是否為被告董事之地位存有不安狀態，並得以確認委任關係是否存在之判決除去該不安之狀態，是原告對被告提起本訴，自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四、次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

　　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

　　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

　　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前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董事願任同意書、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原告之辭職信件影本等件為證，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加以否認或爭執，本院審酌前揭書證，認原告之主張均為真實，兩造間業已發生終止董事委任關係之效力，至被告是否依法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已非原告所得置喙，亦不影響其與被告公司間董事委任關係業已消滅之事實。從而，原告起訴請求確認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112年11月26日起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證據業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邱光吾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唐千雅



